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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莱瑟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莱瑟塔”）与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达”）签署产品

购销合同，约定由公司、莱瑟塔向福尔达销售热流道系统，全年销售金额共计

1,250,354.19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测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无回避表决情况，根据《公

司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该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2%以上且

超过 3,000 万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不涉及关联委员

回避表决的情况，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不涉及关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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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的情况，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全体审计委

员会成员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无回避表决情况，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 1493-1569 号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 1493-1569 号 

注册资本：17500 万元 

主营业务：智能电子产品（含汽车空调智能集成控制系统、汽车无钥匙进入

智能集成控制系统、汽车车身智能集成总控系统、汽车轮胎防爆预警系统、汽车

智能控制动力转向系统）、汽车内饰顶灯（地图灯）智能控制模块、汽车关键功

能零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模具、专用智能化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自

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龚斌 

实际控制人：宁波前湾新区管理委员会（中意宁波生态园管理委员会、宁波

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与公司股东新昌头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受同一最终控制方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道才、张亚波、张

少波控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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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莱瑟塔与福尔达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同类业务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

友好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的交易原则。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莱瑟塔与福尔达发生的交易客观、公正，定价依据体现了市场化原则，

价格合理、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 年度，公司、莱瑟塔与福尔达签署多份产品购销合同，由公司、莱瑟

塔向福尔达销售热流道系统，全年销售金额共计 1,250,354.19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福尔达系汽车零部件综合制造服务供应商，主要为国内外知名整车制造企业

提供汽车智能光电系统以及汽车座舱功能件等产品，需要采购热流道系统用于其

生产环节，公司是行业内知名的热流道品牌之一且产品质量符合其标准，故福尔

达向公司采购，从而产生关联交易，公司与其开展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生产

经营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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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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